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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修部轉系審查標準表(楠梓校區)  

【115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】 

楠梓校區 
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
學

制 

招

收 

年

級 

審查標準 

半導體工程

系 

四

技 

1

年

級 

一、申請資格：操行成績每學期皆達 76分

以上者，始得申請。 

二、應繳交資料： 

1. 個人簡歷（需填寫就讀本系之動機

及未來讀書計畫）。 

2. 歷年成績單正本（需有學校戳

章）。 

3. 其它有利審查資料（如英文能力證

明、證照、競賽獲獎、其它榮譽事

項等），無則免附。 

三、審查方式：採書面審查，擇優錄取，必

要時得舉行面試。 

四、本系保留不足額錄取之權利。 

無 

2

年

級 

一、申請資格：操行成績每學期皆達 76分

以上者，始得申請。 

二、應繳交資料： 

1. 個人簡歷（需填寫就讀本系之動機

及未來讀書計畫）。 

2. 歷年成績單正本（需有學校戳

章）。 

3. 其它有利審查資料（如英文能力證

明、證照、競賽獲獎、其它榮譽事

項等），無則免附。 

三、審查方式：採書面審查，擇優錄取，必

要時得舉行面試。 

四、本系保留不足額錄取之權利。 

無 

3

年

級 

一、申請資格：操行成績每學期皆達 76分

以上者，始得申請。 

二、應繳交資料： 

1. 個人簡歷（需填寫就讀本系之動機

及未來讀書計畫）。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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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梓校區 
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
學

制 

招

收 

年

級 

審查標準 

2. 歷年成績單正本（需有學校戳

章）。 

3. 其它有利審查資料（如英文能力證

明、證照、競賽獲獎、其它榮譽事

項等），無則免附。 

三、審查方式：採書面審查，擇優錄取，必

要時得舉行面試。 

四、本系保留不足額錄取之權利。 

電訊工程系 

四

技 

1

年

級 

轉入班級如有缺額始可轉入。 不得申請轉相關科系

（入學管道為電機類、

資電類） 

2

年

級 

轉入班級如有缺額始可轉入。 不得申請轉相關科系

（入學管道為電機類、

資電類） 

3

年

級 

一、 三年級轉入之學生，需就讀相關科系。 

二、 轉入班級如有缺額始可轉入。 

不得申請轉相關科系

（入學管道為電機類、

資電類） 

輪機工程系 

四

技 

1

年

級 

書面資料審查： 

一、歷年成績單、中文自傳及讀書計畫各一

篇(70%)，自傳需書寫 300字以上。 

二、其他能力證明(30%)：輪機相關專業資

歷或輪機相關專業證照、其他有利審查

資料（社團參與，學生幹部，證照，競

賽成果，語文能力，成果作品，特殊才

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）。 

無 

2

年

級 

書面資料審查： 

一、歷年成績單、中文自傳及讀書計畫各一

篇(70%)，自傳需書寫 300字以上。 

二、其他能力證明(30%)：輪機相關專業資

歷或輪機相關專業證照、其他有利審查

資料（社團參與，學生幹部，證照，競

賽成果，語文能力，成果作品，特殊才

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）。 

無 

3

年

級 

書面資料審查： 

一、歷年成績單、中文自傳及讀書計畫各一

篇(70%)，自傳需書寫 300字以上。 

二、其他能力證明(30%)：輪機相關專業資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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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梓校區 
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
學

制 

招

收 

年

級 

審查標準 

歷或輪機相關專業證照、其他有利審查

資料（社團參與，學生幹部，證照，競

賽成果，語文能力，成果作品，特殊才

能及體適能檢測成績證明書等）。 

航運管理系 

四

技 

1

年

級 

1. 操行成績需達 80分以上。 

2. 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多益 350分以

上。 

3. 採書面審查(自傳、成績單、修習相關

專業課程或證照)。 

4. 三年級生若提出轉入本系，申請通過者

需從二年級開始就讀。 

5. 本系保留不足額錄取的權利。 

轉系(所)申請書需加附

班導師審查之簽章。 

2

年

級 

3

年

級 

海洋休閒管

理系 

四

技 

1

年

級 

依書面審查成績決定。 

書面審查檢附資料： 

一、自傳 

二、讀書計劃 

三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料(如奬

狀、證照、修習相關專業課程、在校歷

年學業及操行成績等)。 

無 

2

年

級 

3

年

級 

航運技術系 

四

技 

1

年

級 

一、採書面資料審查，並得視實際需要辦理

申請者面試。 

二、請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.自傳 

2.歷年成績單（操行成績須達 80分） 

3.其他有利審查結果之資料（如：證照、

海事相關活動及競賽之獎狀、相關證明

之影本等） 

三、系所根據審查結果可能不足額錄取，最

終錄取結果請以教務處公告之名單及錄

取通知為主。 

依本校轉系(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 )辦法之規定辦

理。 

2

年

級 

一、採書面資料審查，並得視實際需要辦理

申請者面試。 

二、請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.自傳 

依本校轉系(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 )辦法之規定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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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梓校區 
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學位

學程) 

學

制 

招

收 

年

級 

審查標準 

2.歷年成績單（操行成績須達 80分） 

3.其他有利審查結果之資料（如：證照、

海事相關活動及競賽之獎狀、相關證明

之影本等） 

三、系所根據審查結果可能不足額錄取，最

終錄取結果請以教務處公告之名單及錄

取通知為主。 

3

年

級 

一、採書面資料審查，並得視實際需要辦理

申請者面試。 

二、請檢附下列資料： 

1.自傳 

2.歷年成績單（操行成績須達 80分） 

3.其他有利審查結果之資料（如：證照、

海事相關活動及競賽之獎狀、相關證明

之影本等） 

三、系所根據審查結果可能不足額錄取，最

終錄取結果請以教務處公告之名單及錄

取通知為主。 

依本校轉系(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 )辦法之規定辦

理。 

 


